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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身」到「關係」：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本文以台灣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在同性情慾實踐與親子關係維繫之間的折衝

與協商為分析對象，探討同志認同與原生家庭的動態互構與辯證關係，並指出在

理解台灣同志主體之認同實踐時，「現身」單一視角的不足之處。首先由跨國性

向（transnat�onal sexual�ty）研究出發，回顧「同志現身」與「華人家庭」如何

經由「現代」相對於「傳統」的框架，被預設為靜態的二元對抗關係，進而耙梳

當代學者對於華人同志集體慾望「正常」的重新省思，指出華人同志協商家庭與

認同的行動邏輯，不僅呈現家庭關係與親屬角色在形塑同志認同上不可或分的意

義，也彰顯「常規」（normat�v�ty）的多元意涵與歷史變化。本文同時由女性主

義視角切入，凸顯在高度性別化的華人父權家庭親屬結構中，婚姻壓力與女性親

屬責任如何成為台灣女同志在橋接家庭與認同時的主要考量。奠基於這些學術討

論，本文旨在探討台灣現代化歷程中，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與家庭婚姻

結構的劇烈變化，如何促使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基於其性別（女性）與親屬（女

兒）角色而發展出獨特的家庭對抗與協商策略，並指出在此脈絡中，以「關係」

互動（�nteract�onal）而非「現身」對抗（confrontat�onal）的思維模式重新架構並

理解同性情慾認同實踐與異性戀家庭規範之關係的可能性。

關鍵詞：現身、父系家庭、婚姻壓力、女性親屬角色、女同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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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0�0年夏天，在密集的田野工作中，我透過朋友介紹參加了一

場由女同志團體「拉拉手」舉辦的電影分享會。 1 當天觀賞的電影是

伍思薇執導的《面子》（�005），內容描述美國紐約的華人女同志，

在傳統家庭與文化壓力中試圖坦誠面對自我、向家人出櫃（come 

out）並獲得認可的過程。電影放映結束後，在場參與者紛紛環繞著

電影主題，開始分享自己在同志認同與家庭關係間的衝突與協商。在

大約一小時的團體討論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一位年紀略長的

參與者沮喪地抱怨其父母如何古板而權威，任何與父母溝通同志認同

的企圖都可能招致更嚴厲的行為管束與情緒壓力，此時團體成員卻未

鼓勵她直接向父母出櫃，而是以「別灰心，父母終究是愛你的」或

「慢慢來，時間過去慢慢會變好的」等話語，來回應當事人顯然相當

嚴峻僵化的家庭狀況。此般論述並非僅出現在這次電影分享會中；根

據我長期參與台灣女同志社群文化的田野經驗，台灣女同志在實踐或

致謝辭：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專題主編陳美華、期刊主編吳嘉苓，以及編輯

委員會所提供極具建設性的修改建議，拓展了本研究的理論視野與分析架構，使本

文論點更臻完備。本文曾發表於 �0��年 �月舉行之「非常規親密關係工作坊」，
感謝當時評論人劉安真、白爾雅，以及黃長玲、高穎超、阮曉眉等工作坊參與者對

本文初稿的閱讀與評論。特別感謝本研究所有女同志報導人慷慨的生命故事分享，

不僅使此研究成為可能，也讓讀者看見更豐富的同志家庭樣貌。研究助理黃渝潔協

助資料蒐集與書目整理，在此一併致謝。本文之疏漏與缺失，責任皆由作者自負。

� 「拉拉手」的正式名稱是「社團法人台灣拉拉手協會」，�00�年創建，是一個
以女同志為服務對象的 NGO組織，服務內容包括個案諮商與分享團體、生活
講座、交友聯誼。電影分享會是拉拉手的常態活動形式之一，藉由觀賞以同志

認同與生活經驗為主軸的電影，在通常互不認識或不熟悉的參與成員間創造共

鳴，藉以開啟對話空間，並透過心情分享培養團體支持的動力與氛圍。網站請

參見：http://lalahand.xxk�ng.com/stat�c.php?page=aboutles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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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個人同性認同時，若遭遇強烈的家庭衝突，通常採用的處理方式

並非激烈抗爭，而是以相對溫和柔性的方式，設法在同志認同與家庭

關係間取得平衡，而親子間的「愛」，便時常被用來合理化此種協商

策略的選擇。

這樣的集體經驗一方面說明了華人傳統社會關係中的「含蓄政

治」（pol�t�cs of ret�cence），在「默言寬容」的文化思維裡，同志主

體透過低調不聲張的認同實踐，來換取社會關係對其非常規情慾實踐

的默許，卻也因此將自我認同隱形化，而鞏固了異性戀常規的規範

力道（L�u and D�ng, �005）。 2 但另一方面，這個集體經驗同時指出

在華人社會中，個人主體性如何經由儒家思想被緊密地置放於家庭、

社會、國家等層層關係網絡中；因此，維持此關係網絡的平衡與穩

定─而非如西方 LGBT認同政治以「出櫃」來對抗社會關係並爭

取情慾自由─便成為華人同志打造認同實踐時的重要考量（Chou, 

�000）。在我的田野經驗中，相較於出櫃可能造成的親子衝突，大多

� 關於「認同實踐」，M�chel Foucault（����/Trans. Hurley, ���0）在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中，論證了從歐洲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同性情慾如何在現代國家
治理與專業科學知識興起的歷史脈絡中，逐漸由受到法律懲罰的偏差性實踐，

轉為指涉個人內在本質的反常性認同。近代酷兒全球化（queer global�zat�on）
的研討更進一步指出，不同在地社會主體在將非常規情慾實踐轉化為個人認同

基礎的過程中，如何同時受到歐美 LGBT認同政治的優勢文化力量及在地傳統
文化規範影響，而在認同形式與實踐策略上，形成與歐美 LGBT主體間繁複的
同質性與異質性（Altman, ����）。這樣的學術討論除了彰顯「性實踐」與「性
認同」在概念意義上的重要差別，也關鍵地指出「認同」本身的社會建構性：

必須經由主體與社群的日常「實踐」過程，方能形成集體的認同模式，並被賦

予具體的社會文化意涵。在此前提下，本文使用「認同實踐」一詞，旨在凸顯

華人同志理解並實踐其同志認同的認知框架，如何鑲嵌在台灣社會現代化與西

化的性別社會變遷中，而親子協商策略與家庭關係之實作，則是形構華人同志

認同形式與文化意義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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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女同志報導人的確選擇在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牴觸時，持續地尋求

協商與和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行動策略並不等同於同志認

同的隱形；反之，報導人通常企圖以平衡親子關係為前提，創造同性

情慾實踐的空間，並尋求父母肯認及翻轉家庭關係的契機。因此，對

比於「出櫃」這個儀式性的宣稱，同志主體的「現身」似乎更是一種

透過同志認同與家庭關係的長期重整與互動後，逐漸浮現並確立的

產物，而報導人傾向凸顯親子間的「愛」，也顯示台灣女同志處理家

庭衝突的邏輯與策略，如何與當代台灣開始重視親子情感交流的社

會脈絡息息相關（Bra�ner, �0��a）。女同志報導人以家庭關係優先於

現身的行動策略，並非僅是不得不然的自我犧牲與壓抑，反而指向

了一個在台灣社會與家庭結構持續現代化的脈絡中，以「關係」互

動（�nteract�onal）而非「現身」對抗（confrontat�onal）的思維模式，

重新架構並理解同性情慾認同實踐與異性戀家庭規範之間關係的可能

性。

台灣目前針對同志現身與原生家庭關係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同志

子女擔心直接出櫃可能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因而必須處心積慮地管理

其同志認同，或是隔離其同性情慾活動於家庭場域之外，藉以維繫家

庭關係的（表面）和諧（畢恆達，�00�；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

�0��）。 3 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中，同志親子關係大多以「出櫃」為前

提，區分為出櫃前的壓抑疏離、出櫃失敗後的衝突斷裂，以及成功出

� 除了畢恆達與莊瑞君等以論文專章討論男女同志向父母現身的處境與策略之

外，其他探討同志認同形成的相關研究，也普遍以現身與否作為同志處理社會

與家庭關係的主要分析概念，其論述方式亦大致符合「同志認同」與「家庭關

係」的二元對立關係。請見黃鈴蘭（�005）、郭倩妏（�00�）、謝文宜（�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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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後的坦誠與親密，對於過程中曖昧、矛盾、充滿張力的衝突調解與

關係維繫策略，卻未曾有過深入的探討與剖析。然而，「出櫃」是否

真為同志主體在面對原生家庭關係時「現身」的唯一方式？在原生家

庭並不欣然接受的前提下，同志主體認同是否必然為絕緣於家庭關係

之外的孤立存在？原生家庭與同志主體認同之間，是否僅僅存在簡化

的「出櫃－入櫃」二元關係？女同志是否可能在與父母對抗時，同時

維繫家庭連結並保持情慾實踐自由？這種家庭與親子關係的內涵與形

式為何？在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脈絡能夠浮現與成立？

由這些提問出發，本文主要分析台灣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在同性

情慾認同與親子關係維繫之間的折衝與協商，探討同志認同實踐與原

生家庭關係的動態互構與辯證，並指出「出櫃」的單一視角對於理解

台灣同志在華人文化脈絡中建構非常規情慾認同實踐的不足之處。以

下的討論首先透過跨國性向（transnat�onal sexual�ty）研究，回顧「同

志現身」與「華人家庭」如何透過「全球／現代」相對於「在地／傳

統」的架構，被預設為二元對立關係，不僅使「華人家庭」被簡化成

靜態的壓迫體制，且忽視了未能／不願「出櫃」的同志主體協商社會

關係與創造自我認同的能動性。本文接著耙梳當代學者對於華人同志

集體慾望「正常」的重新詮釋，指出家庭關係與親屬角色在形塑華人

同志認同上不可或分的意義，以及「家庭」與「常規」（normat�v�ty）

在社會現代化歷程的多元意涵與歷史變遷。本文並由女性主義視角切

入，凸顯華人父權社會中高度性別化的親屬結構，如何使婚姻壓力與

女性親屬角色成為女同志在整合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時的首要考量。

奠基於這樣的學術討論，本文探討台灣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在日常家

庭實作中創造的親子關係協商策略，並藉此論證同志親子與家庭關係

的多樣性，以及非常規情慾認同實踐的社會互動本質。本文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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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現代化歷程中，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及家庭婚姻結構

的劇烈變化，如何在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

時，成為其關鍵的文化物質基礎，並促使台灣女同志基於其性別（女

性）與親屬（女兒）角色，發展出獨特的家庭對抗與協商策略。本文

試圖以「關係」重新理解台灣女同志形塑認同實踐的行動邏輯，並指

出女性性別與家庭角色的結構性變化，如何為女同志親子關係協商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認知資源與社會脈絡。

二、從「現身」到「關係」：LGBT認同政治、華人同志
與原生家庭

在關注華人同志主體認同與文化發展的學術研究中，「家庭」一

直被視為華人同志打造認同實踐時最難克服的社會關係；華人家庭注

重孝道與和諧的文化邏輯，以及以異性戀父權為主的性別與親子權力

關係，都被認為是首要的規範體制，限制並壓縮了同志公開現身及實

踐同性情慾的空間（Berry, �00�; Wang, B�h, and Brennan, �00�；鄭美

里，����）。在這些分析討論中，家庭倫理傳統大多被呈現為華人社

會異性戀霸權體制的概括體現，不僅禁制了同志主體自由實現情慾認

同的可能，也對逸軌的不服從主體做出嚴厲懲罰。此分析理路雖然凸

顯出「同志」主體必須面對的獨特華人在地文化與道德規範，但相較

於西化與現代化的「同志」認同，「家庭」、「孝道」及其象徵的父系

親屬與性別結構，似乎也被簡化為一種封閉、靜止的「文化傳統」，

因而某種程度上重製了西方對於華人社會東方主義式（or�ental�st）的

刻板印象，在強調或暗示華人家庭文化之封建與保守的同時，烘托出

西方文化形式的現代、理性與進步價值（Sa�d, ����）。因此，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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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庭」被預設為禁制與壓迫的代表，象徵西方 LGBT認同政治的

「出櫃」與「現身」，便儼然成為「現代」與「進步」的代名詞。這

樣的二元認知系統，不僅忽略了華人家庭結構、情感關係與親屬角色

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變異，在地同志主體為了平衡家庭社會關

係而發展出的種種異於「現身」的多元認同實踐策略，也可能被貶低

為難以與西方進步性別政治接軌的落後表現。

若由跨國性向研究的批判視角出發，「現身」在當代同志主體形

構與運動論述中的顯著優勢地位，不僅只代表華人同性情慾主體在現

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意識覺醒，更揭示了西方 LGBT認同政治與意識

形態如何在其全球散播過程中，滲透並框構了在地社會定義與理解非

常規情慾主體的方式（Ell�ston, ���5）。因此，除了不同在地非常規

情慾社群文化出現的同質性之外，在地文化價值體系與西方認同政治

如何彼此競爭纏繞，從而生產出異質多元的在地非常規情慾主體認

同，更是相關研究關切的核心（Altman, ����; Boellstorff, �00�; Cruz-

Malave and Manalansan, �00�; Pov�nell� and Chauncey, ����）。在此脈

絡中，許多針對非白人（non-wh�te）與非西方（non-western）非常

規情慾主體社群的研究都指出，相較於奠定歐美 LGBT認同政治論

述基礎的「現身－暗櫃」二元框架（Sedgw�ck, ���0），社會網絡與

家族連結對在地主體的重要性，有時更甚於「現身」所象徵的政治

意義；因此，相對於「出櫃」，他們更傾向在日常生活中營造一種中

界（�n-between）與「心照不宣」的主體位置（tac�t subject），以斡旋

家庭關係與同性情慾認同之間的衝突（Acosta, �0��; Decena, �00�）。

在華人社會脈絡中，澳洲文化研究學者 Fran Mart�n（�000）論證華

人社會獨有的「面子」文化，如何使同志主體認同被理解為一種聚焦

於表面功夫、「若隱若現」的社會存在；香港社會學者周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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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華人同志為了協商家庭與社會壓力而發展出「非個人式」、

「非對抗式」及「非宣言式」的「現身」策略，以媒介儒家群體主義

與西方個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

這些研究分析都同時指出，在歐美 LGBT認同政治散播全球的

脈絡中，理解在地非常規情慾主體形構的概念矛盾：家庭網絡與社

群歸屬往往更關鍵地決定了在地主體的認同實踐邏輯，但歐美 LGBT

認同政治的優勢論述力量，卻仍使「現身－暗櫃」成為詮釋這些認同

實踐策略的概念準繩，是以這些異於「出櫃」的認同實踐，時常導致

「這樣還是『現身』嗎？」的困惑。台灣文化研究學者朱偉誠（����: 

5�）在台灣後殖民文化脈絡中反思「現身」的運動意涵時，即提出

一針見血的質問：「對照於西方同運脈絡中理直氣壯的現身態勢，究

竟〔這些策略〕還算不算是『現身』，其實頗有可議。不禁令人懷疑

這還是一個模子的過分衍異挪用，已經到了典範必須加以替換的邊

緣。」換言之，在西方認同政治與在地文化規範的混雜中，「現身」

是否仍能作為一個共通的「模子」，用以框構華人同志協商社會關係

與同志認同的行動邏輯？若不透過「現身－暗櫃」框架，我們應當如

何概念化地理解華人同志主體在維護社會與家庭網絡完整的前提下，

創造並拓展同性情慾實踐空間的認同實踐策略？

在晚近針對台灣、香港與中國都會區同志文化的研究中，相較於

將華人家庭視為阻礙同志現身的靜態壓迫體制，學者開始翻轉以「現

身」政治化（pol�t�c�ze）個人性身份的運動與學術典範，轉而探討對

於融入家庭與社會常規的集體慾望，如何說明了在強調群體主義的

社會文化中，華人同志長成（come of age）並理解（make sense）非

常規情慾認同的主體形塑方式。香港文化研究學者 Ch�ng Yau（�0�0: 

�-�）便精闢地指出，當「成為正常」的慾望說明了華人同志對於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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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家庭關係與符合家長期待的焦慮時，不僅「正常」本身的多重與矛

盾意義必須被進一步探討，同志主體在試圖趨近但發現自己永遠不

可能完全正常的那一刻，更是凸顯同志認同之「酷兒性」（queerness）

的關鍵時刻。專研當代中國女同志（「拉拉」）文化的美國人類學者

El�sabeth Engebretsen（�0��: 5�）也論證華人拉拉為了符合家庭規範

而制訂多元行動策略。她雖然指出異性戀常規對於同志認同實踐的制

約，但也將「家庭」重構為一個動態的文化概念，不僅呈現了家庭壓

力與同志認同複雜的互相抗衡，也強調華人同志在個人慾望與家庭歸

屬之間抉擇與妥協的能動性。因此，從強調個人認同到認可常規慾

望，這樣的典範轉移為我們提供了概念工具，用以重新理解同志主體

與異性戀家庭之間的動態（而非二元對立）協商與互構；一方面呈現

出異性戀家庭體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差異與變動的多重規範集

合，另一方面更凸顯同志主體認同的真實樣貌如何浮現於細緻的社會

與家庭「關係」之創造與實踐，而非「現身」所指涉的政治化性身

份。

聚焦台灣當代同志主體與親屬關係的美國社會學者 Amy Bra�ner

（�0��b: �）也提出，目前與同志原生家庭相關的研究通常採取酷兒批

判視角，故傾向強調非常規情慾認同與異性戀家庭體制間的對抗，卻

鮮少由家庭與親屬理論出發，探討同志主體的原生家庭位置如何與親

屬角色和家庭責任緊密連結。因此，在針對台灣女跨男主體的生命故

事分析中，Bra�ner（�0��c）具體呈現女跨男主體如何在家庭儀式與

日常互動中，主動積極地實踐「兒子」而非「女兒」的親屬角色，從

而形成親屬關係與家庭責任的重新校準，藉此打開其跨性別身份的家

庭空間與親屬肯認。另一方面，Bra�ner（�0��b）也指出親子關係的

世代轉變如何影響同志主體對於現身與否的不同認知與考量。對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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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同志來說，家庭責任的重要性仍遠超過個人實現，因此，透過異

性戀婚姻來實踐個人的親屬責任，與他們的同性情慾實踐並不相悖。

相反地，在同志運動中成長的年輕世代，則經歷了親子關係由權威服

從轉向親密互動的過程，家長對於子女私密情感生活的關心與介入大

幅提高，反而構成同志子女「不得不出櫃」或「終將會出櫃」的預

期。Bra�ner的分析清楚指出，對於台灣的同志子女來說，現身與否

取決於親屬角色實踐與家庭親密關係的創造與調整，而家庭結構與親

子關係的歷史變遷，更因此為同志的出櫃抉擇與家庭協商策略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社會脈絡。

從這個由「現身」到「關係」的典範轉移出發，本文企圖凸顯

女性主義批判視角，探討女同志的社會與家庭角色如何影響其協商家

庭關係與同性情慾的過程和策略，並指出性別結構與意識形態變遷對

於形塑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認同的關鍵作用。在跨國性向研究發

展之際，女性主義學者已相當敏銳地指出，對於 LGBT認同政治與

在地主體認同的研究分析，大幅向男同志社群傾斜，忽略了女同志

的女性角色如何與社會規範體制、國家意識形態及全球化過程交織，

致使女性與男性的非常規性別與情慾認同實踐產生相當不同的形式

（W�er�nga, Blackwood, and Bha�ya, �00�: ��）。這樣的女性主義批判視

角強調性別少數主體之間的性別差異，特別是父權社會對於女人性別

與家庭角色的規訓，實為影響女性實踐非常規性別與情慾認同的關鍵

體制。接下來我將耙梳父權體制、女女同性情慾與女同志認同之間的

獨特關係，並指出在現代化與都市化過程中，婚姻、家庭與親子關係

的結構性轉變如何影響女性的社會家庭角色，以及女同志在「關係」

中協商同志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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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同志，也是女人：現代化、父權家庭體制與女同志

認同

除了同性戀一直以來的社會污名之外，女性在華人父權家庭與

親屬結構中邊緣弱勢的性別地位，也同樣關鍵地形塑了華人社會中女

女同性情慾的社會文化位置。歷史學家桑梓蘭（Sang, �00�／王晴鋒

譯，�0��: �0�）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現代化之前的中國社會，只

要女女同性情慾未牴觸女性傳統的婚姻與生育義務，其非常規性實踐

即可與異性戀家庭體制並存，因此，在這個時期，「女女欲望本身不

是禁忌，婚姻抵抗才是」。然而，現代化歷程中的女性意識覺醒與同

志運動勃興，關鍵地轉變了女女同性情慾與女性婚育義務的關係，尤

其在台灣，當同志文學與政治論述在公共文化場域蓬勃發展，形成一

批以認同為同性情慾實踐核心的「女同志」時（Sang, �00�／王晴鋒

譯，�0��），女女同性情慾與異性戀父權家庭的關係便轉變為明確的

拒絕與抵抗。可以想見，現代父權體制對於女女同性情慾的規訓與控

制因此升高，而女同志在父權家庭中的弱勢性別位置，則使家父長得

以權威地對其施以懲罰或驅逐。鄭美里（����）在對台灣現代女同志

家庭生活的先驅研究中即指出，對於離開異性戀婚姻、轉向追求同性

情慾生活的女同志而言，來自父兄的身體暴力與家庭排除是首要的壓

迫經驗。

因此，在華人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女同志認同群體興起與

女性傳統的婚姻責任，可說是構成當代華人女同志主體與異性戀家庭

規範對立的重要軸線。Lucetta Kam（�0��）與 El�sabeth Engebretsen

（�0��）研究上海與北京的女同志「拉拉」社群，也指出在二十世紀

後半葉中國社會劇烈的改革開放與重組過程中，儘管女性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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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地位顯著提高，一胎化政策也使女兒在家中得到更多情感與資

源挹注，從而提升女性自我實現的能動性，但婚姻仍是定義女性作為

合宜的（respectable）社會與性別主體不可或缺的元素。雖然個別拉

拉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親子連結與人生經歷都影響了她們面對與

處理家庭關係的方式，但來自父母與親戚團體的婚姻壓力，依舊普遍

且直接地定義了她們作為「好女兒」的親屬角色，獨生女的身份更加

強了父母對其婚姻的控制慾望。在這樣的前提下，即便中國都會區的

女同志已經開始以「認同」組織個人與社群生活，但為調解婚姻壓

力，拉拉們通常以不同的形式劃分同志與家庭生活，而遵循父母的要

求進入異性戀婚姻，或與男同志假結婚，也是常見的手段，呈現出現

代女同志認同與異性戀婚姻體制充滿張力的共存。

相對於當代中國，台灣社會近年來的婚姻與家庭形式變遷，產

生了相當不同的性別意識形態與社會效應。首先，不同於中國目前

穩定的結婚率及異性戀核心家庭價值幾近絕對地壟斷公共文化論述

（Kam, �0��），台灣內政部調查資料指出，台灣地區的粗結婚率從

����年的 ��.0%下降到 �0�5年的 �5.�%，粗離婚率則從 �5.�0%上

升到 ��.�0%。 4 在家庭形態方面，核心家庭所占比例也從 �00�年的

��.��%下降到 �0�5年的 �5.��%，單人、單親與其他多元家庭的比

例在過去十年間皆有提升。 5 這樣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現代台灣家庭

結構中，異性戀婚姻與核心家庭的獨占性已慢慢降低。再者，在社會

現代化過程中，台灣女性的教育與社經地位顯著提高，越來越多女性

能夠相對自由地延遲或拒絕異性戀婚姻（Chen and Chen, �0��），經

濟獨立自主的現代女人形象也因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勃興而在主流文化

� 請參見內政統計查詢網：http://stat�s.mo�.gov.tw/m�cst/stma�n.jsp?sys=�00
5 請參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https://goo.gl/EM�0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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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散播（Yang, �00�），這些現象都指出婚姻在台灣當代社會已不

再被視為現代女性必然的人生選擇。更重要的是，不同於上述中國拉

拉分離同志與原生家庭生活，甚至進入異性戀婚姻，在台灣同志運動

蓬勃發展的脈絡中，年輕一代的同志更傾向以原生家庭終能看見並接

納其同志認同為家庭協商的目標（Bra�ner, �0��b），而「形式婚姻」

在女同志社群中則是完全不受歡迎的選項。 6 本文接下來的分析，便

以這樣的社會家庭結構與性別意識形態變化為背景，探討台灣女同志

所承受的婚姻壓力形式，以及因此而發展出的親子協商策略。

當上述文獻指出婚姻壓力如何形成華人女女同性情慾與異性戀家

庭體制對抗關係的核心，並隨著現代女同志認同及華人家庭與性別結

構變遷而產生變化，台灣當代少子化的社會現象和親子教養模式的轉

變，也成為影響女同志親子關係協商的重要背景脈絡。根據內政部的

調查資料，台灣育齡婦女的總生育率從 ����年開始下降到 �.�5人，

而從 ���5年更降至 �.��人，至今每年維持在 �人以下的水平。 7 在

此條件下，「女兒」在台灣父系家庭中的親屬位置與責任也開始轉

變。曾嬿融（�0��: ��-�0）的女同志親職實踐研究即指出，生養子女

有時會成為女同志轉圜原生家庭關係的重要轉捩點，當家長拒斥女同

志認同時，「孫子」的出現與成為祖父母的身份轉換卻成功地緩和了

親子間的張力，顯示在少子化脈絡中，若女同志與男性親屬共同承擔

起生養子代的親屬責任，其非常規情慾認同在原生家庭中的位置也隨

� 「形式婚姻」指男同志與女同志為了符合家長與親戚團體的期待而締結形式上
的婚姻，但並不真正履行婚姻義務與責任。台灣最受歡迎的 BBS站台「批踢
踢」中的女同志論壇─「拉版」，在 �0��年 �月曾出現一波呼籲版上使用
者連署禁止男同志張貼徵求「形式結婚」的貼文，由此可見台灣女同志社群對

於形式婚姻的質疑與反對。

� 請參見內政統計年報：http://sowf.mo�.gov.tw/stat/year/l�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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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變，成為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的重要力矩。另一方面，關注台灣

現代化發展與親子教養模式的社會學家也指出，隨著西風東漸，台灣

父母的教養典範開始由強調家長權威，轉向重視親子間民主平等的情

感互動（Lan, �0��；吳明燁，�0��）；然而，現今父權社會仍多將情

緒勞動視為女性的工作，使得親子間的親密關係其實是高度性別化的

社會形構，不僅加重女性在育兒時的情感責任（Bra�ner, �0��a），也

在親子親密互動成為中產階級家庭關係的理想型時，使「女兒」的角

色被期待承載更多的親代情緒照顧責任（Y� and L�n, �00�）。本文接

下來也將由這個脈絡出發，討論女同志對於親子親密關係的想像與實

踐，以及「女兒」在現代家庭關係中的親屬責任轉變，如何同時創造

了女同志在「關係」中協商同志認同的新資源與新限制。

四、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 �00�年至今的女同志社群民族誌參與

觀察與深度訪談。在田野過程中，我加入數個以台北都會區為主要活

動地點的女同志社群，至今仍固定參與社群間的實體聚會和線上文字

交流。透過長時間的互動與情誼，我與社群成員建立了高度的信任關

係，並對其社會背景與生命歷程有深入了解，因此能夠在充分的互信

關係中，與報導人進行深度互動與訪談，強化訪談資料的真實性與豐

富度，並以在地人觀點更具脈絡地理解及「詮釋」女同志日常生活中

的家庭事件與實作（Geertz, ����）。本文分析資料來自社群參與時隨

機發生的對話與總共 5�位女同志的深度訪談，內容以生命歷程中的

認同探索與社會家庭關係為主，訪談長度從二至五小時以上不等，多

數訪談皆以錄音存檔再謄錄為文字資料，所有報導人與社群資料皆經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

匿名處理，以保障報導人的隱私。

參與本研究的報導人年齡介於 ��至 50歲之間，皆具有穩定的

女同志認同，亦即，雖然報導人在求學、工作與家庭等社會互動過程

中，可能因為體制的不友善而必須針對性身份進行不同程度與形式的

資訊管理，但在安全的個人與社群空間中，她們都認可自己作為生理

女性且受到另一生理女性吸引的「女同志」身份。在地域分佈方面，

雖然目前大多數報導人皆居住在台北都會區，但其中不乏因求學或工

作而由台灣中南部偏鄉移居台北者。報導人的教育背景大致可區分為

畢業於國內外研究所的研究生（��.�%）、公私立大專院校的大學畢

業生（�5.�%），以及畢業於科技大學或技職體系的技職生（�5%）。

報導人從事的工作十分多元，涵蓋社經地位崇高的醫師、經濟收入穩

定的教師與公務人員、月薪低於三萬的苦勞上班族與服務業人員，以

及就學中的學生。雖然報導人的教育與職業差異指出隱約的階級分

界，但絕大多數報導人的工作與生活形式皆符合廣義的白領與中產階

級樣態，並未有從事底層勞力工作或收入低於貧窮線的狀況。另外，

報導人在性別氣質與實踐上也顯現出台灣女同志社群依陽剛與陰柔展

演而定義的 T／婆／不分認同差異。除了本文著重討論的家庭婚姻

結構改變與女兒親屬責任之外，本文也指出性別、社經地位、城鄉流

動與世代差異如何成為影響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成效的因素。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透過詳細閱讀與編碼，由田野資料

浮現出女同志在協商原生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時採取的主要策略與模

式。本文報導人的家庭關係大致可區分成四種：一、已向父母家人出

櫃且未引發劇烈之家庭衝突（��.�%）；二、曾向父母家人出櫃但遭遇

強烈反對（��.�%）；三、未曾向父母家人明白出櫃，但認為其同志

認同在家中是心照不宣的事實，或正在計畫未來的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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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四、未曾向父母家人出櫃，並盡可能隱藏其同志認同，且隔離同

志與家庭生活（5.�%）。上述分類並非明確且絕對，比如第一類型的

報導人出櫃雖未引發劇烈的家庭衝突，但也不盡然代表父母欣然接受

子女的同志認同，有時只是一種沈默的抵抗，因此第二類報導人修復

家庭關係的策略有時也適用於第一類報導人；而第四類報導人雖無現

身的意願，但在協商婚姻壓力時，所使用的論述邏輯與策略也時常與

第三類報導人相同。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完全呈現所有女同志報導人協商原生家庭

關係與同志認同的過程。為了回應本文的企圖─重新思考「同志現

身」與「家庭關係」之於同志主體認同實踐的意義，以下的分析討論

特別聚焦在第二類報導人─她們明確出櫃且遭遇家長激烈反對，但

在長期的關係修復過程中，女同志認同實踐與原生家庭之間出現糾葛

的共構形態；以及第三類報導人─她們未明確以言語向家長出櫃，

但透過當代台灣社會性別論述與家庭親屬結構的轉變，在不劇烈衝撞

家庭與親子關係的前提下，創造出同性情慾能見性的另類實踐空間。

為了充分展現此歷程，本文並不一一陳列所有報導人的相關陳述，而

是節選具代表性的報導人生命敘事並詳加說明，以期更加脈絡化地呈

現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的動機、地點、策略與結果。由於本研究並未

訪談女同志父母，因此本文若提及父母在親子協商過程中發生的態度

轉變與可能原因，皆來自於女同志報導人的觀察與推斷，代表女同志

報導人在家庭協商過程中理解並詮釋親子關係變化的思維模式，並不

盡然如實反映父母心中所想。另外，根據我的田野經驗與先前的相關

研究，相較於家長，手足對於同志認同通常採取較開放的態度，甚至

成為親子協商的橋梁，因此我對於同志原生家庭關係的討論將以女同

志與父母的關係形構為重點，暫不討論手足關係。最後，由於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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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樣態趨近中產階級的都會女同志認同與家庭經驗為主要分析對

象，其分析結果暫不試圖推展到男同志與勞工階級同志群體，然基於

先前研究中，原生家庭關係似乎不分性別與階級地被預設為影響台灣

同志主體打造認同實踐的重要體制規範，因此本文的討論或可作為將

來進一步分析其他同志群體之認同實踐的概念工具。

五、「現代女人不結婚」：婚姻壓力、親子互動模式與社經

地位差異

在我的田野調查中，能夠同時擁有自由的情慾實踐空間及和諧不

對抗的家庭與親子關係，是絕大多數女同志報導人的理想；由於宣示

性的言語出櫃可能導致親子衝突，許多女同志報導人選擇透過日常生

活實作，調解緊張的親子關係，軟化父母的態度，並拓展同性情慾實

踐空間。因此，如何在這個長期抗戰的過程中，避免親子對抗張力升

高，同時保有實踐同性情慾的可能，便成為女同志斡旋家庭關係與認

同實踐時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根據多數女同志報導人的生命經驗敘

述，在未明確出櫃、同志認同若隱若現的家庭氛圍中，同志子女與父

母間的對抗通常不是以家長直接反對或譴責其同性情慾為核心，而時

常轉化為憂心女同志偏離正典異性戀家庭軌道，以及催促女同志進入

婚姻體制的壓力。在此脈絡下，相對於「現身」，報導人通常選擇強

化自身「現代女性」的專業獨立形象，並強調異性戀婚姻家庭對於現

代女性生活的箝制，以削弱家長對於女兒進入異性戀婚姻的期待，並

在緩解家長婚姻焦慮的同時，尋求將同志認同滲透到家庭關係中的可

能性；而台灣近年來的婚姻結構與性別意識形態變遷，則為此行動策

略的合理性與有效性提供了關鍵的論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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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歲（�0�0年）的真真原本並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也曾

經交過男朋友，但在大學時因緣際會發掘了自己的同性情慾傾向，並

開始與女性交往；當我認識真真時，她正處於長期而穩定的同性伴侶

關係中。一直與父母同住在新北市的真真，雖然出門約會時偶須向父

母編造不同的友伴，晚歸或留宿伴侶處時也會遭到父母盤問，但她從

未考慮向父母正面揭露自己的同志認同，原因是「嗯⋯⋯我覺得還是

要體諒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能接受這樣的我，也不用強迫他們面

對或接受」。我問她，「難道你不會想要和你女朋友一起住嗎？或是

讓你爸媽知道她的存在？」真真說：「還好耶，我覺得現在這樣也沒

什麼不好，想要出去還是過夜還是都可以啊，雖然他們會唸一下，但

是慢慢教育他們就好了。」我進一步追問真真選擇不向父母出櫃是不

是因為覺得有孝順父母的責任，真真回答：「講孝順好像太嚴重了點

啦，其實就是這種事情不習慣那麼主動地去跟家人講，不講我也沒有

不快樂啊，沒事的話他們也不會禁止我出門什麼的，反而吵架的話就

會有影響。」

真真的思考邏輯顯示相對於公開正式的伴侶關係，維持家庭和諧

似乎更能讓她保有一定的同性情慾實踐空間，同時維護她「體諒」父

母的道德情感責任，而真真家中的親子互動模式則是導致這種思考邏

輯的重要背景。我從與真真的相處和對話中，得知真真父母的管教方

式較為權威，因此真真早已習慣以維持表面和平的方式來換取自我實

現空間；順從這樣的互動模式，不對抗它，反而更提供給真真實踐同

性情慾、不受父母干涉的可能性。正是因為這樣的親子互動模式，使

得真真認為「出櫃」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更可能導致隨家庭衝突而來

的嚴厲規範（例如禁足）與同性情慾實踐空間的緊縮。另一方面，雖

然權威的教養方式使真真不認為需要與父母建立坦誠的親密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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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卻認為必須「體諒」父母，也指出對父母的情感照顧責任如何影響

她不願向父母直接出櫃的行動選擇。

在這樣的家庭關係中，令真真感到困擾、且容易導致親子衝突的

關鍵點，並非她無法向父母公開同志認同，而是父母對她進入婚姻的

期待，以及隨之而來的相親安排。此時，真真感受到更積極維護情慾

自主性的必要，而「單身並且有能力照顧自己」就被真真用作抵抗婚

姻壓力、並維繫同性情慾實踐空間的關鍵論述。真真說：

之前去參加表哥的婚禮，親戚朋友就會開始點名啊，下一個輪到

誰啊，我就很容易被點到，會滿尷尬的⋯⋯我有一個表姊，就是

事業心十足的那種女強人，被點到就直接說她不結婚，我爸就跟

我說，我不像你姑丈喔，會放任你像你表姊一樣不結婚喔，他就

覺得結婚才是正常人該走的必經之路⋯⋯那我就會嗆他說，難道

不結婚就不是正常人了嗎，單身也可以過得很好啊⋯⋯過了幾

年，應該是我潛移默化有效吧，我爸反而也不會叫我要去認識男

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真真與父親的對話置回她協商家庭關係與同

志認同的脈絡中，一向以陽奉陰違為親子互動圭臬的真真卻「嗆」了

父親對她婚姻大事下的指導棋，「難道不結婚就不是正常人了嗎」的

言語對抗，展現了真真試圖以單身不婚的現代女性形象，來屏障其同

志認同與情慾實踐空間不受婚姻壓力限縮；而父親被「潛移默化」，

因而不再要求真真交男朋友的結果，更說明了只要不被迫進入異性戀

婚姻，在「單身也可以過得很好」的前提下，真真就能夠擺脫家庭性

別道德規訓，而擁有相當程度的情慾實踐自由。也是在這樣的過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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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真得以與伴侶維持相當穩定且不受侵擾的長期關係，而原本不

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戀」的真真，也因此開拓了同志社群的參

與，逐步確立她「女同志」的自我認同與社群連結。

在這樣的家庭關係實作中，真真之所以能夠以單身不婚論述成

功換取同志認同實踐的空間與時間，台灣婚姻家庭形式的變化所導致

的女性家庭與性別角色變遷實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結構脈絡。在 �00�

年由 D�scovery頻道製播的《聚焦台灣：彩虹大道》紀錄片中，一位

五十幾歲、來自農村的女同志阿月說，她與同性伴侶雖然「在一起

二十幾年」，但她也同時身處異性戀婚姻關係中，阿月直言：「在鄉

下出生，長輩說不嫁人就是不孝，接著我眼淚就流下來，只好要嫁

人，要不然怎麼辦？」  8 然而像這樣「孝道」與「婚姻」間不容置疑

的連結，顯然不存在於真真的性別規訓與道德責任中；近年來台灣社

會中異性戀婚姻家庭結構及親子互動關係的改變，則為「嫁人」與

「孝道」的脫鉤提供了關鍵的社會脈絡。如前所述，在台灣社會現代

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傳統異性戀婚姻與核心家庭形式在社會組成中

的獨占性逐漸降低，女性自主意識則顯著升高，因而真真的不婚宣言

與父母逐漸軟化的態度，顯然並不只是反映出真真家獨有的家庭價值

觀與親子互動模式，而是關鍵地指出主流異性戀社會婚姻家庭結構的

改變如何成為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的巧妙媒介。另一方

面，在台灣親子關係由絕對服從權威到維繫親密情感的典範轉移脈絡

中，真真的子代責任也不再是完全順從父母期待、進入異性戀婚姻，

反而轉變成「體諒父母」的情感責任，以及因此產生的家庭協商工

作。

� 請見紀錄片《聚焦台灣：彩虹大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I�NMcf�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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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家中的親子互動模式，相當具代表性地呈現了許多女同志

報導人協商家庭壓力與同志認同實踐的過程。除了婚姻結構與親子關

係的轉變之外，資本主義帶來的都市化與階級化，也影響了女同志報

導人的家庭協商策略成效與結果。比如 ��歲（�0�0年）的小米來自

彰化農村鄉下，高職畢業後即北上台北從事服務業，一年當中只有重

要年節喜慶會短暫地回到鄉下老家。由於時空上的距離，小米坦言並

不覺得需要跟家裡出櫃，而自幼成長的環境也沒有培養與父母談心的

習慣，因此離家後，小米很少跟父母分享她的感情生活，父母也不會

過度干涉。偶爾回到家裡時，唯一會讓父母叨唸的就是小米偏向陽剛

的性別氣質，對此，小米的應對策略是：「啊就要回家之前，把頭髮

留長一點，回家的時候穿件粉紅色的襯衫就好了，反正我就演這麼一

天，演幾個小時而已。」另一方面，小米一直以來的中性氣質與未曾

間斷的女性親密友人，也讓她認為父母家人對其同志認同應該多少了

然於心，只是心照不宣。 9 然而當小米進入適婚年齡的時候，老家的

親戚與父母仍不可免俗地開始替她安排相親，為了「不要太傷父母的

� 小米認為中性氣質為其同志認同創造出「心照不宣」的家庭空間，並非只是虛

幻的自我安慰，而是具體指出了當今台灣「中性女孩」性別形象高度流行，並

且在主流文化將其等同於陽剛「T」女同志的社會氛圍中，女同志能見性如何
從「出櫃」的言語宣稱轉變成由「中性」符號象徵的符旨的過程。關於「中性」

文化現象與女同志能見性，詳見 Yu-Y�ng Hu（�0��）。小米的經驗也進一步指
出雖然婚姻壓力是絕大多數報導人都經歷過的家庭壓力呈現方式，但對於外型

偏向陽剛的「T」女同志報導人來說，其不符常規的性別外表可能在未達適婚
年齡的青少女時期就招致親子衝突。由於這個階段的女同志尚未成年，因此在

環繞著陽剛特質表現的親子衝突中，T女同志報導人被動抵抗家長規訓的成分
通常強過積極協商關係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如同小米，成年後的 T女同志
時常引述此類經歷來說明家長應該早就對其非常規情慾認同「心照不宣」，因

而削弱了婚姻壓力的密度與強度，進一步彰顯「T」與「婆」由於陽剛與陰柔
特質而產生的親子關係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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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小米去過幾次相親的場合，然後便開始在親戚朋友間宣稱找不

到適合的對象，所以不打算結婚。小米說：

我現在都會灌輸我媽一個觀念就是我現在一個人很開心地過生

活，我還可以存錢，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勉強去結婚了，萬一那男

生對我好也就算了，那萬一他對我不好，還要很辛苦地花錢去照

顧他，那何必呢？我媽其實也只是擔心我老了以後沒人照顧，所

以我也不想〔出櫃〕太傷她的心。後來我阿姨們聽我這樣講，還

稱讚我很聰明耶，說現在女孩子就是要這樣獨立，不要靠男人才

好。

��歲（�0�0年）的秀秀是小米交往十幾年的女友，與小米在新北市

同住一層兩房的頂樓出租公寓，秀秀是自由接案的設計師，父母幼年

離異，母親之前住在南部鄉下老家，近年來與男友住在離秀秀家不遠

處，方便秀秀照顧。秀秀曾經跟母親出櫃，但一直以來遭到母親反

對，因此秀秀聽了小米的敘述，也在旁邊補充：

秀：像我也是嘛，我媽還有親戚也是會唸啊，你怎麼還沒結婚啊

什麼的，就只能說不想結啦，那我的理由就是說，你看我媽也離

婚，沒有一個阿姨結婚是成功的，你看誰會想結婚。我六個阿姨

都離婚了嘛，所以啊⋯⋯

我：真的假的 ?六個阿姨都離婚？

秀：真的啊，我外婆生的小孩離婚率是百分之百，有一個沒離的

也是搞外遇啊，所以就都不是很順利的幸福家庭，所以這樣講，

他們都能理解我為什麼不想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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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和秀秀的故事一方面再度說明女同志選擇不出櫃的原因，除

了「不要太傷父母的心」的情感責任之外，也源自相對保守傳統的原

生家庭關係中，女同志通常沒有與父母親密分享的習慣，因此，無法

在家庭場域中向父母坦承並談論同志認同，對她們而言並不構成特別

困擾，尤其當其同性情慾認同與實踐並不因此受限的時候。而台灣

離婚率高漲的社會現實，使人人對婚姻崩解、家庭破碎的實例司空見

慣，也讓異性戀婚姻所承載的美好家庭願景開始瓦解，單身不婚於是

成為女同志在異性戀婚姻家庭外的合理生活選擇。在這樣的社會脈絡

中，小米與秀秀得以利用單身不婚的論述成功轉移婚姻壓力，在不傷

害家庭和諧的前提下換取實踐同性情慾認同的空間與時間。除了單身

貴族形象外，小米與秀秀協商家庭關係的方式，顯然得力於伴隨資本

主義與都市化發生的城鄉流動─它使同志主體能夠掙脫傳統家庭的

束縛，在城市中追求自由的同性情慾實踐空間（D’Em�l�o, ����）。青

年時代就離家到台北工作的小米，與南部老家的空間距離顯然削弱了

父母與親戚團體牽制其同性情慾認同的力道，讓她只需在年節返家前

調整一下外表的陽剛氣質，形式性地參加幾次相親，就能輕易過關。

秀秀在將母親接到台北就近照顧之前，也是採用類似的行動策略，而

母親在接受其不婚狀態後，也就慢慢習慣了她與小米同居的事實，雖

然偶爾還是會叨唸一下婚姻大事，但完全不影響她與小米的伴侶生

活。

除了城鄉流動外，女同志個別的社會經濟狀態也攸關其與家人協

商同志情慾認同的能力。例如 ��歲（�0��年）、國立大學畢業的晶

晶，在聲譽卓著的大型民間非營利組織擔任主管，擁有穩定的收入與

社會位置，對工作充滿熱情。晶晶獨自在台北工作，每隔一兩個月回

南部探望父母一次，父母對其同志認同則是處於應該知情卻不說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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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狀態。不意外地，晶晶運用單身不婚女性的論述策略推延父母對

其婚姻大事的期待，並藉其中性氣質帶女友回家吃飯，透過與父母分

享性別議題等方式委婉揭示其同志認同。更重要的是，晶晶中上階級

的工作與學歷，是她能夠藉由單身不婚論述在家庭中創造同志認同空

間、同時維持某種家庭親密關係的關鍵因素。晶晶說：

我 �5歲之前我爸媽都還在問我要不要嫁，那我用兩個理由去回

答他們，第一個理由是現在離婚率那麼高，我嫁了也不見得不會

離婚，第二個理由是，如果我嫁人了就不能拿錢回家，這是經濟

的因素。因為我在家裡算是意見中心，我的學歷最高嘛，工作收

入也最穩定，所以某程度而言我是家裡的支柱，如果他們需要錢

的話，也會第一個打電話給我，所以我就請他們不要再討論〔結

婚〕這件事情⋯⋯這招還滿有用的，他們有尊重我的意見⋯⋯我

現在大概是兩三個月回家一次，然後一兩個禮拜打一次電話，我

只要讓他們知道我在台北過得好，然後他們有什麼需求可以打電

話給我，這樣就好，這樣有點緊密、但是又可以分開獨立的關

係，我覺得很自在。

晶晶相對菁英的社經地位，以及父母因此對晶晶產生的經濟與生活依

賴，顯然是晶晶斡旋父母催婚壓力、穩定家庭關係的重要力矩。透過

對父母的經濟資助，以及兩三個月一次的探親實作，晶晶創造出「有

點緊密、但是又可以分開獨立」的令她自在且滿意的親子情感連結。

晶晶在家庭中的意見中心與經濟支柱角色，則翻轉了親子間的權力位

階，令父母必須尊重其生命選擇，並使同志認同實踐與親子關係平衡

得以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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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流動與社會位階對於女同志協商能動性的影響，若與居住

於台北都會區且尚未獲得穩定社經地位的年輕女同志對比，則更顯鮮

明。��歲（�0��年）的安琪大學畢業後換了幾個工作，目前在新北

市的公家機關擔任低階約聘員工，工作繁雜，薪水只有三萬出頭，因

此雖處於穩定的伴侶關係中，卻始終無法在房價高昂的新北市與女友

租屋自立。安琪從青少女時期就常態性地將歷任女友帶回與父母同住

的家中，雖未正式向父母出櫃，但也不刻意隱瞞其同性戀情，父母對

此則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在一次聊天中，安琪向我抱怨她母親最近

一直幫她安排相親，她被煩得不得了，我驚訝地問她：「相親？我以

為你媽早就知道你喜歡女生欸？」安琪說：「對啊，她應該知道吧，

但是她從來不會跟我聊這個話題，我知道她遲早都會叫我去相親的

啦，她覺得這樣對我以後比較好。」安琪的好友珊珊（��歲，�0��

年）也面臨相同的問題。珊珊在服務業擔任計時人員，一直都與父母

同住，也已相當明確地以女同志身份向父母出櫃。有趣的是，珊珊父

母雖然貌似接受其同志身份，卻又常常詢問她要不要去相親或交男朋

友，並對她熱中參與同志運動的行徑頗有微詞，曾經叫珊珊不要將彩

虹旗掛在包包上，會給家人丟臉或帶來危險。

雖然安琪與珊珊並未將父母的矛盾行為與心態直接連結到她們

與父母同住的事實，然而與晶晶相比，她們的狀態似乎說明了在未能

離家自立之前，父母都能理所當然地規訓與管束其日常行為與婚姻大

事，而她們利用單身不婚論述以創造同性情慾實踐空間的能動性也相

對降低。因此，台灣現今房價高漲、青年購屋困難與離家年齡推遲的

現狀（林谷蘭、張金鶚，�00�），對資本主義提供的同志認同能動性

形成值得注意的轉折，特別是對於年紀較輕、收入與社經地位尚未穩

定、又居住於都會區的女同志報導人來說，有限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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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常使她們必須在居住安排上依賴父母支持，不僅增加了父母對其

行為的管束力，也無法如晶晶一般翻轉親子間的權力關係。因此，即

便她們已或明確或委婉地向父母現身，只要父母對於同性情慾仍抱持

保守與質疑的想法，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即無法開創出自由不受婚姻壓

力拘束的同志認同實踐空間。

以上女同志報導人在同志認同與家庭關係之間來回協商的歷程，

說明了當代社會文化中，婚姻與家庭結構轉變如何為女同志協商家庭

關係與同志認同提供了新的認知資源，使單身不婚的形象能夠合理並

有效地被女同志報導人挪用為拒絕婚姻壓力、維持家庭關係、並同時

保有同性情慾實踐空間的論述工具。然而，女同志主體的個人社經位

置及是否離家獨立生活，同時也是決定女同志在協商家庭關係時，能

否翻轉親子權力位階、自主決定生活方式而不受家長權威管束的關鍵

要素。換言之，當婚姻家庭結構變遷拓展了單身不婚作為現代女性生

命選擇的合理性，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城鄉與階級流動，更展現了世代

差異與社會文化資本的不均等，如何在異性戀家庭之外，成為制約台

灣女同志認同實踐與拓展生活空間的主要社會權力體制。因此，在現

今台灣的脈絡中，作為一意識覺醒的現代女性主體本身，並不足以

支撐女同志在異性戀家庭體制中的生活空間；相對地，個人社會文

化資本的累積，更是維繫現代女同志單身合理性背後的關鍵因素。

此現象進一步凸顯出性別與階級壓迫之間的交織性（�ntersect�onal�ty）

（Crenshaw, ����; Yuval-Dav�s, �00�）：當女性主義在台灣已然成為主

流社會理解現代女性社會位置與個人能動性的概念框架時，獨立自主

的女性形象同時與注重個人財富累積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交織互構，

使得階級界線的鞏固與重製無形間成為性別解放的前提。因此，當單

身不婚的現代女性形象浮現，成為現今中產階級都會女同志協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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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並屏障同志認同的論述工具時，勞工與底層同志主體如何在現代

台灣家庭結構與性別意識形態變遷的過程中，認同自我情慾並協商家

庭關係，便成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六、「身為女兒」：轉變中的父系家庭結構與女同志親屬角色

除了若隱若現、心照不宣之外，最需女同志在家庭關係與同志認

同之間苦心經營的家庭形式，就是出櫃之後卻遭遇父母劇烈反對，親

子關係面臨斷裂崩解，因而女同志必須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關係實

作，重構親子與家庭連結，並在此過程中逐步確立其同志認同實踐在

家庭關係中的位置。面對這樣的情況，除了不婚宣言和社經地位所開

創出的家庭空間外，如何在實踐同性情慾認同之餘，履行自己透過不

婚與單身論述策略而突出的「不婚／未婚女兒」親屬角色，便成為她

們在日常生活中協商異性戀父權家庭與女同志情慾認同的重要基礎。

當代台灣的家庭社會學相關研究中，對於「母親」、「妻子」與「媳

婦」等親屬角色在父系家庭中的位置與責任轉移已多有討論，顯示

在近代家庭結構改變與女性主義興起的脈絡中，女性與父系親屬結

構間關係的變化（利翠珊，�00�；林津如，�00�；胡幼慧、周雅容，

����；謝玉玲，�0��）；然而相關研究對於「女兒」親屬位置的討論

相對稀少，少數的分析也大多將「女兒」視為進入母職與妻職的過渡

（洪芳婷，�0�0），而未探討「女兒」親屬角色本身在現今社會脈絡

中的家庭位置轉變。接下來，透過女同志報導人履行「不婚／未婚女

兒」親屬角色的方式，我試圖指出「女兒」隨著現今台灣家庭結構而

移轉的父系親屬位置與責任，以及因此反映出的父系親屬性別關係變

化，如何成為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與同志認同時的另一關鍵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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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歲（�0��年），是家中的獨生女，父母皆為公務員，

從小生活無憂，學業優良，高中大學皆就讀第一志願，因此，「除了

這件事情之外，我爸媽對我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小英口中

的「這件事情」，指的是她在大學時開始第一段同性戀情，而當她逐

漸發展並穩固其女同志認同之際，她與父母間的抗爭也正式展開。小

英坦言，由於父母的性別觀念傳統保守，且一向採用權威的教養方

式，所以即便戀情漸趨穩定，她也從不考慮向父母出櫃：「家庭革命

太累了，雖然也不是不願意抗爭，但是我跟我爸吵架，我媽一定又會

哭啊，心理壓力真的很大。」然而，小英最終仍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場

景。有一天，小英女朋友的母親毫無預警地打電話告知小英父親她們

的戀愛關係，企圖阻止她們交往，當晚，小英與父親便發生激烈衝

突。根據小英的說法，她父親極為激動，認為她與同性交往會「墮入

黑暗的深淵」，「我的臉都被你丟光了」。面對盛怒的父親，小英也克

制不住情緒，與父親對吼，母親則在兩人之間邊哭邊勸架。一夜風暴

過後，第二天早上，小英正坐在餐桌上吃早餐，父親走出房門，又指

著她大罵：「你怎麼還有臉坐在這裡吃飯，你還配當我女兒嗎？」

小英對於這個她「被出櫃」的時刻描繪得巨細靡遺，可見當時父

女衝突的強度，以及後續家庭關係的緊繃，在她記憶中銘刻的深度。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正就讀研究所的小英仍然約每兩個禮拜回家一

次，雖然與父親形同陌路，家中氣氛令人窒息，「但是也不可能不回

家啊，」小英說，「如果因此而不回家，他們會更生氣，你如果不想

跟他們真的決裂，就是只好這樣吧。」與父親的冷戰持續近一年後，

碰上農曆過年，小英母親費盡心思安排小英與父親同坐在除夕夜的飯

桌上，默默地吃了一陣子飯後，小英的父親舉起酒杯，對著小英諄諄

訓勉了一番人生大道理，卻絲毫未提小英的同性戀情，小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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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這時候就趁機舉起酒杯說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新年快

樂！之後家裡的氣氛就緩和多了，我爸也開始跟我講話，事情慢

慢回復到以前那樣。我一直覺得，我爸爸當時那麼生氣，除了因

為知道我是同志很震驚之外，絕大部分應該是因為他覺得我做一

個女兒怎麼可以那樣頂撞父母吧⋯⋯可能因為我家只有我一個小

孩的緣故，我爸媽一直都把我抓得滿緊的，很怕他們老了沒人照

顧那樣，所以我為了外面的女人（笑）不惜跟他們大吵，應該是

滿踩到他們心中的雷⋯⋯我媽曾經對我說過：「你永遠是我們的

女兒，跑不掉的。」

對於小英而言，除夕夜的和解代表了父母願意將維持他們之間

的親子關係優先於他們對於同性情慾認同的反對，而小英的獨生女身

份也成為親子關係協商過程中的重要基礎；父母雖因小英背離他們

對「女兒」角色的期待而對小英的同志認同反應激烈，但小英身為獨

生女也認為：「反正等他們更老了，一定得靠我照顧或來跟我一起住

吧，我伴侶就跟我住一起啊，所以到時候他不接受也不行了。」小英

開始工作後，雖然不再與父母同住，但時常傳一些簡訊跟父母聊天，

固定回家探視父母，並帶父母需要的東西回家。「讓爸媽覺得女兒還

是有在照顧他們」，是小英進行親子關係實作的核心概念。在小英與

父母以「女兒」親屬身份為前提來修復家庭關係的過程中，小英與母

親的關係較親密，也會時不時與母親聊起她和伴侶的日常生活，母親

雖未欣然接受，但態度也漸漸轉為和善友好；小英與父親雖然從未再

討論這個話題，但父親也不再直接對她的感情與婚姻狀況施予壓力。

因此，當小英不再與父母激烈對抗，並確實執行獨生女兒的情感與親

屬責任之後，小英與父母間的關係開始進入平穩的狀態，透過定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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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問候，並適時滿足其物質與情感需求，小英得以維持其家庭關係

與同志認同實踐之間的平衡。

小英的故事展現了女同志在同志現身與家庭連結之間協商的崎

嶇歷程，也指出了台灣現代社會中，「女兒」在父系家庭的親屬角色

轉變。首先，從小英與父親的衝突可以看出，除了小英父母對於同性

戀的保守與排斥之外，小英身為「女兒」對父親頂撞不馴，也是導致

親子關係僵化的重要因素，凸顯了父權家庭對「女兒」乖巧順從的一

貫要求。然而，相對於先行研究中，父權規訓表現為將同志女兒從家

庭關係中驅逐（鄭美里，����），小英的情況則說明在現代台灣家庭

中，「女兒」如何與「兒子」一同被視為承載照護父母晚年責任的子

輩，對於父母有同等的情感連結與責任。此轉變過程放在台灣超低生

育率的社會脈絡中，則更顯合理。在現今台灣每個婦女生育人數低於

兩人的狀況下，現代家庭出現全女兒或是獨生女的可能性顯著提升，

使得「女兒」在父系家庭結構中不再可能只是「潑出去的水」。從小

英的情形可以看出，她的家庭衝突並非只是源自同志認同與異性戀家

庭規範之間的扞格，而必須同時歸因於她的抗爭姿態對其獨生女親屬

責任可能產生的破壞。因此，小英藉由保持固定回家探訪、主動表示

關心等方式重新修復與父母的關係，並將父母老後的照護需求視為他

們未來將逐漸接受其同志認同的重要因素，更說明了小英如何看待

「女兒」親屬角色的情感、道德與照護責任的定位。

然而，這樣的親子平衡關係並非永恆不變，小英也並不總是採行

柔性非抗爭的模式進行家庭協商。在敘述其親子關係的發展歷程時，

小英特別提到：

其實我爸還滿煩的，雖然平常不過問我的事，但我有一次參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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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遊行，在臉書上 Po了照片，我爸居然寫訊息來說：「你有你

的生活方式我管不了，但是請你不要公開 Po這些東西，我看到

覺得很痛苦。」我覺得非常生氣，就直接回他說這是我的自由。

當然我還是不管他繼續分享，而且他就是怕親戚朋友看到嘛，我

就故意加了一堆親戚〔臉書〕好友，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那一次

也隔了滿久才回家的，不過目前就是保持一個心理上的距離比較

好，不然會嚴重內傷⋯⋯

面對父親企圖禁制她公開發表同志言論時，小英選擇不再當柔順乖巧

的女兒，而挑戰父親權威，並藉由將親友加入臉書好友，進一步在家

庭關係中揭露其同志認同。雖然當時未直接出櫃，小英卻也說：「如

果我爸再這樣一直煩我，我就要直接跟他攤牌了，就算要斷絕父女關

係我也沒辦法了。」小英在親子和諧與同志認同實踐中的來來回回，

更顯示出女同志報導人的同志認同實踐與家庭關係協商的複雜互動關

係：透過女兒親屬角色，小英以溫和柔性的行動策略修補因出櫃造成

的家庭關係破壞，試圖在過程中迂迴地使家人接受其同志認同；而這

也是大多數報導人必經之路。然而由小英的作法可以看出，家庭關係

的維持是雙向的，若父母對於同志子女缺乏善意的回饋，或企圖更嚴

厲地壓制其同志認同的實踐，那麼同志子女可能改以更直接或對抗性

的方式，來創造其同志認同在家庭場域中的能見性，而親子關係也不

再以親密坦誠為目標，而是疏離的「保持心理上的距離比較好」。這

些互動過程清楚指出女同志家庭關係實作與同志認同實踐彼此互為脈

絡的動態互構關係，也更加說明了女同志主體在維護家庭關係的同時

也實踐同志認同的主體能動性。

相對於小英的狀況，阿敏的故事則呈現了女同志以女兒親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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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協商親子關係與同志認同的另一個面向。��歲（�0��年）的阿敏

和同性伴侶從高中時代就開始交往，建立了非常長期且穩定的伴侶關

係，在我認識阿敏的前兩年，阿敏為了能夠從家中搬出來與伴侶同

住，決心向父母出櫃，「不然我實在沒什麼理由不住家裡，我上班的

地方就在我家附近，而且我同事我爸媽都認識」。阿敏的出櫃導致一

場親子間的激烈衝突，如同小英的情形，阿敏的爸爸開始與阿敏冷

戰，媽媽的態度雖然較為溫和，但也不停地規勸阿敏放棄同性伴侶關

係。阿敏無奈地說：「我媽甚至還有一次跟我說，你有沒有聽過那些

基督教的人說同性戀是不正常、反自然的，你不覺得他們說的很有道

理嗎？」即便如此，阿敏還是逐步開始了與伴侶的同居生活，但她並

不是直接搬出去住，而是一開始先隔幾天到伴侶家住一晚，試探父母

的接受度，然後慢慢拉長外宿的天數，並縮短間隔。對於這個策略，

阿敏表示：

敏：如果一開始就直接搬出去住，他們（父母）一定會覺得我為

了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不要這個家了，那也不可能這樣⋯⋯我那

時候就是如果不回家，就傳個簡訊跟我媽說，隔天晚上再回去吃

飯。

我：那你隔天回家之後，爸媽會有什麼反應？

敏：我爸就不理我啊，我媽會一直唸我，反正我在家的時候就是

跟以前一樣，跟我媽一起煮飯看電視啊，然後招呼我爸吃飯，主

動跟他講話，其實我爸跟我以前感情滿好的，會聊很多東西，後

來他也會理我就是了，反正就是慢慢試著回到以前的樣子。

阿敏家中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但據阿敏所言，父母一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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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情最好，哥哥和弟弟很早就離家求學和工作，只有阿敏一直住在

家中，因此爸媽很多事都找她商量。在我認識阿敏的當下，她已經與

伴侶住在一起，與父母的關係也已好轉很多，甚至雙方父母還曾經一

起吃過飯。對於阿敏的同志認同，父親也改口說：「你已經長大了，

我尊重你。」我問阿敏怎麼辦到的，阿敏說：

我也不知道，感覺事情就是慢慢過去了，我就是回家啊，跟他們

聊天這樣。之前我爸的公司搬家，他還滿常找我回去商量事情，

因為我跟我爸是念同一個專業的，那我哥跟我弟也都不在。但是

有一點困擾就是我爸一直以來都滿霸道的，要我回去就一定要回

去，也不管我那天有什麼安排，那我的伴有時候就會有點不高

興，因為可能已經約好要吃飯之類的。

雖然阿敏並不像小英是家中的獨生女，必須獨自承擔父母的照

護，但是在她出櫃後經營親子關係的過程中，保持「未婚女兒」的家

庭位置，顯然是她逐步獲得父母接受與諒解的方法。透過固定回家

探訪，並維持之前與父母同住時的家庭生活實作（陪父母看電視聊

天），阿敏盡力做到「慢慢試著回到以前的樣子」，來修復因為出櫃

而受損的家庭關係，而父母態度的漸漸軟化以至於接受，也在這樣的

家庭互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阿敏的父親在此

過程中開始接受阿敏的同性伴侶關係，但阿敏對他而言似乎仍然保持

著未婚女兒的身份，這解釋了當他需要阿敏協助時，似乎並不考量阿

敏的伴侶家庭生活，而預設阿敏能夠隨時回家陪伴。這樣的親子互動

模式，顯然與已進入婚姻中的出嫁女兒相當不同，也透露了女同志在

平衡原生家庭關係與同性情慾生活時必須做的取捨：在以「女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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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為前提所進行的關係協商中，雖然個人的同志認同逐漸得到認可，

但同性伴侶生活的重要性，在異性戀思維為主的父系親屬結構中，仍

難以被具體言說與實踐。因此，對於阿敏而言，原生家庭與同志認

同實踐之間的扞格，並非全然展現為個人層次的出櫃困難，透過經

營「未婚女兒」這個親屬角色，阿敏雖然得到父母對其同志認同的接

納，並因此得以現身，但此策略也使阿敏的未婚女兒角色凌駕其同性

伴侶生活；於是，親子關係與同志認同之間的對抗，也轉移成原生家

庭與同性伴侶家庭之間的責任義務劃界與角力。

這樣的親子協商過程一方面指出女同志如何透過實踐「女兒」親

屬角色，以平衡同志認同對於家庭關係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台灣社會中，老年照護的性別政治轉向。自

���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家戶組成開始由三代同堂轉變成以核心

家庭為主（楊靜利、董宜禎，�00�），然而在孝道、父權與市場邏

輯的交雜下，年長父母的老年奉養仍多由子女承擔，而日常照護責

任則多被「外包」到媳婦與女性外籍家務工身上（藍佩嘉，�00�）。

Em�ko Och�a�（�0��）特別稱這樣的照護模式為「現代性的傳統化」

（trad�t�onal�zat�on of modern�ty），也就是當離婚與不婚率提高及少子

化等個人化風潮成為現代社會的特徵時，政府政策卻仍強調家庭作為

承擔老人與幼兒照護責任的傳統機構，並且鼓勵女人留在家中擔任主

要的照顧者，而核心家庭的照護人力不足則透過全球勞力市場補充，

形成 Och�a�稱之為「自由家庭主義」（l�beral fam�l�al�sm）的現象。在

這樣家庭化且性別化的照護責任配置之下，我的女同志報導人的家庭

協商策略則顯示，沒有核心家庭負擔的「未婚女兒」可能被視為更合

理且經濟的父母照護責任承擔者。根據她們的家庭關係實作，「未婚

女兒」目前概括承擔的親屬責任包括提供金錢物質，分擔家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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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適時提供父母必要的情感支持、生活陪伴與日常諮詢。雖然在我

的報導人當中，尚未有人面對父母重病或失能、因而需要長期且大量

照護勞動的情形，但可預期的是，她們對於「未婚女兒」親屬位置

的挪用，將攸關其未來在父母長期照護中扮演的角色。Jeffrey Weeks

（����）在論述「性」（sexual�ty）的社會建構特質時曾經指出，社會

經濟與家庭婚姻結構的歷史變化，是干預人們理解及部署性認同與性

實踐的要素。而台灣當代女性自主意識抬頭、離婚／不婚率提高、以

及少子化的社會脈絡變遷，顯然是影響女同志得以透過「未婚女兒」

親屬角色，在原生家庭中協商同志認同、打造同性情慾實踐的重要社

會背景。在此前提下，女同志如何在異性戀父權家庭意識形態中設想

並規劃女兒親屬角色、分攤父母長期照護責任，並且平衡原生家庭與

同性伴侶家庭之間的資源分配，便成為同志家庭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思

考與探究的問題。

七、結語

本文由跨國性向與同志研究對於「現身」作為一優位西方文化概

念的批評出發，試圖翻轉過往對於同志認同與華人家庭關係之二元對

立的預設，並在台灣當今婚姻家庭結構與性別意識形態劇烈變化的社

會脈絡中，重新理解「同志現身」與「家庭關係」的互動與辯證，及

其在形塑同志認同實踐上的意義。晚近的中國與台灣同志家庭研究已

經指出，華人同志主體集體慾望服膺社會與家庭常規的現象，彰顯了

家庭親屬關係對於形塑同志認同實踐之不可或缺，特別是對於當代中

國都會女同志而言，婚姻壓力具體呈現了異性戀父權的管制力道，成

為女同志處理家庭關係的核心考量；而翻轉中的女性家庭角色與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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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模式，也影響了女同志協商家庭關係的方式。由這樣的學術討論

出發，本文進一步指出，在台灣同志運動蓬勃發展、女性獨立自主意

識高漲、離婚與不婚率日益提高及少子化現象等社會結構變遷中，台

灣女同志並不若當代中國女同志以分離同志情慾認同與原生家庭生活

為目標，反而利用單身不婚的現代女性形象，以對抗來自原生家庭的

異性戀婚家壓力，並藉此轉移父母對其同志認同的譴責與焦慮，創造

平衡家庭矛盾與同性情慾實踐的空間。另一方面，女同志透過「未婚

女兒」親屬角色協商父系親屬結構，整合原生家庭與同志認同的方

式，除了顯示出少子化現象中「女兒」親屬責任的轉變，也反映出在

台灣親子關係朝向民主親密轉型之際，雖然情感責任成為女同志家庭

協商的重要考量，但全然坦誠、親密且平等的親子互動卻不必然成為

女同志家庭關係的絕對理想與真實；反之，父母權威程度與親子心理

距離仍然構成了女同志協商策略的重要基礎，此現象也進一步指出台

灣現代親子互動關係在實踐與概念上可能產生的流動與混雜。

相對於前行研究中同志現身與華人家庭的二元對立，當代台灣

女同志的親子協商顯示：台灣在婚姻家庭結構與性別意識形態等方面

的現代化歷程，如何成為女同志形塑認同實踐的關鍵認知資源與社會

脈絡；而親子互動模式之改變，又如何導致台灣女同志在家庭中「現

身」的另類形式與多元策略。對於女同志報導人而言，「現身」並非

藉由對抗性的出櫃宣言來完成，而更是在社會性別結構轉型中，長期

經營與協商家庭關係的結果；現身的意義也不全然指同志認同在家庭

場域中絕對且透明的能見性，而更指向透過穩定、平衡的親子關係與

連結，所創造出來的女同志認同實踐空間。當然，這樣的分析討論並

非企圖合理化異性戀家庭體制對於同志認同與情慾實踐的壓迫與箝

制；相反地，經由深入耙梳女同志協商親子關係與同志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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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彰顯的是異性戀家庭體制對於同性戀主體認同的制約並非一

成不變，而是鑲嵌在現代社會變遷過程中，隨著家庭婚姻結構的變化

而產生新的限制形式及與之抗衡的破口。因此，除了呈現同志認同與

父系原生家庭之間繁複且動態的對抗與協商關係之外，本文更指出在

女性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流中，同志主體在平衡家庭社會關

係與同志認同時所必須面對的階級問題，使其成功協商的能動性可能

侷限於社經地位穩定的女同志主體；本文也指出當女同志運用「女

兒」親屬位置以協商家庭關係時，難免使同性伴侶家庭退居原生家庭

親屬責任之後，因而產生如何平衡原生家庭與伴侶家庭責任的問題。

這些分析與討論意圖透過女同志的協商策略，指出台灣社會現代化歷

程中異性戀家庭規範形式的改變，以及從而浮現的新的性別與階級政

治。因此，除了重新思索「現身」對於台灣同志認同形構的意義之

外，本文試圖彰顯台灣在地女同志在實踐及協商其同志認同與情慾

時，所必須面對的多元在地議題與挑戰，藉此更細緻地呈現同志情慾

認同與異性戀霸權體制之間流動多變的對抗關係，也指向本土化的理

論框架發展的可能性。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參考文獻

朱偉誠（����）〈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0: �5-��。

利翠珊（�00�）〈婆媳與母女：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經驗的觀點差異〉，《女學學

誌》，��: ���-���。do�: �0.��55/JWGS.�00�.��.���

吳明燁（�0��）《父母難為：台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台北：五南。

林谷蘭、張金鶚（�00�）〈離巢？不離巢！〉，《�00�年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

十二屆年會論文集》，�0�-��5。

林津如（�00�）〈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驗

的跨世代比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周華山（����）《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胡幼慧、周雅容（����）〈代際的交換與意涵：台灣老年婦女的家務變遷研

究〉，《台灣社會學刊》，�0: �-��。

洪芳婷（�0�0）《女兒的薪水、嫁妝與主體性：以 ���0年代至 ���0年代高雄

地區加工出口區女工的生命經驗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

士論文。

畢恆達（�00�）〈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

學誌》，�5: ��-��。do�: �0.��55/JWGS.�00�.�5.��

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0��）〈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究〉，《中

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0�。

郭倩妏（�00�）〈家庭如何影響女同志認同發展之探討〉，《家庭教育雙月

刊》，5: 5�-��。

黃鈴蘭（�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

《元培學報》，��: ��-5�。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5

曾嬿融（�0��）《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靜利、董宜禎（�00�）〈台灣的家戶組成變遷：���0-�050〉，《台灣社會學

刊》，��: ��5-���。

鄭美里（����）《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

書。

謝文宜（�00�）〈台灣同志伴侶關係發展的挑戰與因應策略〉，《中華輔導與諮

商學報》，�0: ��-��0。

謝玉玲（�0��）〈當女兒成為媳婦：已婚女性生活經驗的表徵與現實〉，《當代

社會工作學刊》，�: �-��。

藍佩嘉（�00�）《跨國灰姑娘》。台北：行人。

Acosta, Kat�e L. (�0��) The language of (�n)v�s�b�l�ty: Us�ng �n-between spaces as a 

veh�cle for empowerment �n the fam�l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 

���-�00. do�: �0.�0�0/00������.�0��.5�����

Altman, Denn�s (����) Rupture or cont�nu�ty? The �nternat�onal�zat�on of gay 

�dent�t�es. Social Text, ��: ��-��. do�: �0.��0�/������

Berry, Chr�s (�00�) As�an values, fam�ly values: F�lm, v�deo, and lesb�an and 

gay �dent�t�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0(�-�): ���-��. do�: �0.��00/

J0��v�0n0�_��

Boellstorff, Tom (�00�) Dubb�ng culture: Indones�an gay and lesb� subject�v�t�es and 

ethnography �n an already global�zed world. American Ethnologist, �0(�): 

��5-��. do�: �0.�5�5/ae.�00�.�0.�.��5

Bra�ner, Amy (�0��a) Mother�ng gender and sexually nonconform�ng 

ch�ldren �n Ta�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 ���-���. do�: 

�0.����/0���5��X�55��5��

Bra�ner, Amy (�0��b) New �dent�t�es or new �nt�mac�es? Reth�nk�ng “com�ng out”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n Ta�wan through cross-generat�onal ethnography. Sexualities, art�cle 

f�rst publ�shed onl�ne: �0��/�/�0. Retr�eved from http://journals.sagepub.

com/do�/abs/�0.����/������0��������� do�: �0.����/������0���������

Bra�ner, Amy (�0��c) Patr�l�neal k�nsh�p and transgender embod�ment �n Ta�wan. In 

Howard Ch�ang and Y�n Wang (Eds.), Perverse Taiwan (pp.��0-���). New 

York: Routledge.

Chen, Yu-Hua and Hs�nmu Chen (�0��) Cont�nu�ty and changes �n the t�m�ng and 

format�on of f�rst marr�age among postwar b�rth cohorts �n Ta�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5(��): �5��-��0�. do�: �0.����/0���5��X��5��0��

Chou, Wah-shan (�000)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B�nghamton: Haworth Press. do�: �0.�00�/�����������50.ch��

Crenshaw, K�mberle (����) Mapp�ng the marg�ns: Intersect�onal�ty, �dent�ty pol�t�cs, 

and v�olence aga�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 ����-��. 

do�: �0.��0�/����0��

Cruz-Malave, Arnaldo and Mart�n F. Manalansan (Eds.) (�00�) 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vers�ty Press. do�: �0.�0��/acprof:oso/���0���������.00�.000�

Decena, Carlos (�00�) Tac�t subject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 ���-�5�. do�: �0.���5/�0������-�00�-0��

D’Em�l�o, John (����) Cap�tal�sm and gay �dent�ty. In Henry Abelove, M�chele A�na 

Barale, and Dav�d M. Halper�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 New York: Routledge.

Ell�ston, Deborah A. (���5) Erot�c anthropology: “R�tual�zed homosexual�ty” �n 

Melanes�a and beyond. American Ethnologist, ��(�): ���-��. do�: �0.�5�5/

ae.���5.��.�.0�a00�00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

Engebretsen, El�sabeth L. (�0��) Queer women in urban China: An ethn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Foucault, M�chel (����)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Par�s: Ed�t�ons Gall�mard. Trans. 

Robert Hurley (���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ntage Books.

Geertz, Cl�fford (����)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c Books.

Hu, Yu-Y�ng (�0��) Ma�nstream�ng female mascul�n�ty, s�gn�fy�ng lesb�an 

v�s�b�l�ty: The r�se of the zhongxing phenomenon �n transnat�onal Ta�wan. 

Sexualities, art�cle f�rst publ�shed onl�ne: �0��/�/�. Retr�eved fr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abs/�0.����/������0����0���0 do�: 

�0.����/������0����0���0

Kam, Lucetta (�0��)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vers�ty Press.

Lan, Pe�-Ch�a (�0��) Compressed modern�ty and global entanglement: The 

contested transformat�on of parent�ng d�scourses �n postwar Ta�wan. Current 

Sociology, ��(�): 5��-5��. do�: �0.����/00��������5��50�

L�u, Jen-peng and Na�fe� D�ng (�005) Ret�cent poet�cs, queer pol�t�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0-55. do�: �0.�0�0/�������0��000������

Mart�n, Fran (�000) Surface tens�ons: Read�ng product�ons of tongzhi �n 

contemporary Ta�wa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 

��-��. do�: �0.���5/�0������-�-�-��

Och�a�, Em�ko (�0��) Leav�ng the West, rejo�n�ng the East? Gender and fam�ly 

�n Japan’s sem�-compressed modern�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 

�0�-���. do�: �0.����/0���5�0���5�0��5

Pov�nell�, El�zabeth A. and George Chauncey (����) Th�nk�ng sexual�ty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transnat�onall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5(�): ���-��.

Sa�d, Edward (����)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ang, Tze-lan (�00�)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cago: Ch�cago Un�vers�ty Press. 王晴鋒譯（�0��）《浮現中的

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Sedgw�ck, Eve (���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vers�ty of Cal�forn�a 

Press.

Wang, Frank T.Y., Herng-Dar B�h,and Dav�d J. Brennan (�00�) Have they really 

come out: Gay men and the�r parents �n Ta�wan.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 ��5–���. do�:�0.�0�0/�����050�0�5�����

Weeks, Jeffrey (����)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W�er�nga, Sask�a, Evelyn Blackwood, and Abha Bha�ya (Eds.) (�00�) Women’s 

sexualities and masculinities in a globalizing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llan. do�: �0.�05�/���0��0�0����

Yang, Fang-ch�h Irene (�00�) Beaut�ful-and-bad woman: Med�a fem�n�sm and the 

pol�t�cs of �ts construct�on. Feminist Studies, ��(�): ���-���.

Yau, Ch�ng (Ed.) (�0�0)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vers�ty Press. 

do�: �0.5��0/hongkong/�������0�����.00�.000�

Y�, Ch�n-chun and Ju-p�ng L�n (�00�) Types of relat�ons between adult ch�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n Ta�wan: Mechan�sms account�ng for var�ous relat�onal 

typ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0(�): �05-���.

Yuval-Dav�s, N�ra (�00�) Intersect�onal�ty and fem�n�st pol�t�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 ���-�0�. do�: �0.����/��5050��0�0�5�5�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

◎作者簡介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跨國性

向研究、同志研究、酷兒人類學，以及媒體文化研究。近期正在進行

台灣同志運動中人權論述轉譯與法律制度變革的相關研究計畫。

〈聯絡方式〉

Ema�l: yyhkmu@gma�l.com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0

From Visibility to Relationality: Changing Socio-
Gender Structure and Lesbian Parent-Child 
Negoti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Yu-Ying Hu Graduate Inst�tute of Gender Stud�es
 Kaohs�ung Med�cal Un�vers�ty

Th�s art�cle analyzes the ways �n wh�ch m�ddle class lesb�an women 

�n Ta�wan negot�ate parent-ch�ld relat�ons. It focuses on the complex and 

dynam�c relat�onsh�p between the�r sexual �dent�f�cat�on and relat�ons w�th 

fam�ly of or�g�n �n order to challenge the pr�v�leged status of the concept 

“com�ng-out” �n understand�ng Ta�wanese tongzhi �dent�ty format�on. 

Start�ng w�th scholarsh�p on transnat�onal sexual�ty, th�s art�cle f�rst traces 

how “com�ng-out” and “Ch�nese fam�ly”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through 

b�nary d�mens�ons of “global-local” and “modern-trad�t�onal.” Th�s art�cle 

�s also �nformed by recent reflect�ons on the collect�ve des�re of Ch�nese 

tongzhi for “be�ng normal,” wh�ch not only d�splays mult�ple mean�ngs of 

and h�stor�cal transformat�on �n fam�ly as a heteronormat�ve �nst�tut�on, but 

also eluc�dates how tongzhi subject�v�ty format�on �s �nev�tably entangled 

w�th k�n relat�ons and respons�b�l�ty. Th�s art�cle further h�ghl�ghts a 

fem�n�st perspect�ve, as gendered d�v�s�on �n the Ch�nese patr�archal 

fam�ly makes marr�age pressure and women’s chang�ng k�n respons�b�l�ty 

and status the pr�nc�ple concern for lesb�an women who w�sh to l�ve the�r 

fam�ly l�fe �n concert w�th the�r sexual�ty. Bu�ld�ng on th�s scholarsh�p, 

th�s art�cle �ntends to further explore how Ta�wanese m�ddle-class lesb�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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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un�que strateg�es of confrontat�on and negot�at�on accord�ng 

to the�r status of gender (woman) and k�n (daughter). It emphas�zes the 

poss�b�l�ty of understand�ng the relat�onsh�p between lesb�an �dent�f�cat�on 

and heterosexual fam�l�al norms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relat�onal 

�nteract�ons �nstead of confrontat�onal com�ng-out. Th�s �s placed �n the 

context of drast�c and cont�nuous change �n the soc�al-fam�l�al structure �n 

contemporary Ta�wan.

Keywords:  com�ng-out, patr�l�neal fam�ly, marr�age pressures, women’s  

k�nsh�p roles, lesb�an �dent�f�cat�on


